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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教育部辦理「上網，不迷網」數位學習課程一案，請貴

校鼓勵教師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6年4月18日臺教資（三）字第1060054628號函

及本局106年4月26日北市教資字第10605848200號函續辦

。

二、本數位學習課程為幫助教師進一步地了解學生的網路世界

，教導其如何判斷行為的對錯，能在安全、合理、合宜及

合法的準則下，善用網路以豐富生活與學習。

三、本案執行成效已列入106年度教育部推動細部計畫重點評

核項目，目前本市教師累積修課人數佔教師人數的10%，與

教育部累積 60％以上教師參與仍有落差，請督促教師務

必至「教師e學院」（http://ups.moe.edu.tw/）上網學習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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